
湖南省娄底市律师协会文件
娄律协第六届发〔2020〕8 号

娄底市律师协会关于组织
2020 年第二批实习期满人员考核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：

根据《律师法》和娄底市律师协会《娄底市申请申请律师

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将 2020 年

第二批实习期满人员的考核安排如下：

一、考核人员组成及考核内容

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顾问：娄底市司法局党组副书记、副

局长杨时中，组长：市律师协会会长刘中杰，副组长：市律师

协会副会长、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委主任李革华、市

司法局律师科科长、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刘时长，成员：曾星球、

周平志、袁文彬、王小平、龙勇波、刘雄克、孙晓晖、伍小鸿、

向育元、向艳红、阳锋旗、邱珊、张志红、李鹏、李涛、李建

设、李再新、罗文华、周贵芳、罗伯武、奉先章、周豪、周辉、



周文明、郭振峰、姜时杰、郭丁实、秦鹏、向继勇、康尚鹏、

曾方萍、曾婷、舒崇根、谭俞。

各批次考核小组人员 5 人，组成人员原则如下：市申请律

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委员会 3 人、秘书处 1 人、各县市区联络

处主任，其中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委员会中一人为主

考官（具体名单随机抽取）。

考核主要根据《娄底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》

进行。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：（一）政治

素质思想道德及品行表现。包括：实习人员是否拥护宪法，是

否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是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是否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言行，有无犯罪或违法违规记录等；

（二）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实习纪律的情况。包括：实习期间

是否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范，有无违

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等；（三）掌握律师执业基本

技能的情况。包括：实习人员是否接受了代书法律文书、解答

法律咨询、担任法律顾问、刑事案件辩护及代理、民事和行政

案件代理、非诉法律事务代理等律师业务基本技能训练，以及

是否掌握律师业务基本程序和执业规则等；（四）是否达到了规

定的实习期限、是否专职在律师事务所实习，以及是否完成了

市律协或律师事务所规定的实习人员须完成的其他实习任务；

（五）有关实习资料的真实性情况。考核范围主要包括但不仅

限于《律师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



行为处罚办法》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》《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

律规范》等。

娄底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委员会成员着重对实习

期满人员执业能力和实务操作方面进行考核，市律协秘书处工

作人员着重对实习期满人员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方面及市直所

实习期满日常表现进行考核，联络处主任着重对各县市区实习

期满人员日常表现进行考核。

被考核对象为考核小组人员所在律师事务所的，该人员应

当主动申请回避。

二、面试集中考核安排

1.考核时间：2020 年 8 月 1 日上午 9：00

2.考核地点:

(1)市司法局二楼会议室

(2)市司法局四楼会议室

3.考核组名单：

原则上 5 人：实习考核委人员 3 人（随机抽定）、市律协秘

书处 1 人、市司法局律师科工作人员或各县市区司法局公律股

长。

4.考核顺序：

第一考场：市司法局二楼会议室：8 月 1 日 9:00-17:30

（1）吴昊俣（宇能所） （2）童艳来（宇能所）

（3）谢碧湖（泰涟所） （4）谭赛眉（顺时所）



（5）刘佳敏（民声所） （6）赵子木（真理所）

（7）邹秀林（宇能所） （8）刘雅慧（宇能所）

（9）陈 依（泰涟所）

第二考场：市司法局四楼会议室：8 月 1 日 9:00-17:30

（1）刘牧潮（迪坤所） （2）刘竹松（湘都所）

（3）刘雅丽（楚梅所） （4）伍雅迪（迪坤所）

（5）康浩民（迪坤所） （6）罗叶婷（楚为所）

（7）黎江红（楚梅所） （8）扶 柯（迪坤所）

名单如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具体时间视面试考核进展情况予以适当调整。

5.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所有实习律师的指导老师必须到场，接受考官相关询

问，并对所指导实习律师的实习情况进行点评、评价；

（2）实习律师的实习卷宗在面试结束后请留存市律协秘书

处，接受进一步检查、核验，待全部考核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

退回；

（3）集中面试考核结果 8 月 1 日 17:30 在市律协秘书处门

口公布；

（4）参加本次集中面试的考官、实习律师、实习律师的指

导老师以及考务工作人员均由市律协统一安排中餐、晚餐及午

休钟点房。特殊情况需晚上住宿的，请与工作人员联系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

实习考核分平时考核和集中考核，主要包括培训考核、实

务训练考核、抽查考核和面试考核。

本次主要考核下面两项：

1.现场面试考核。面试内容、程序按规定进行。

2.日常管理考核：以查看如法网上实习日记及实习个人总

结和实习登记信息等资料、翻阅实习卷宗、听取指导老师、县

市区联络处意见方式等综合进行。

四、材料准备

（一）实习人员在如法网上撰写的 1 篇 3000 字以上的实习

总结。

（二）实习人员参加实务训练撰写的实习日志。要求：登

记在如法网，不得少于 200 篇，按时分月份记录，内容真实、

详细。抄袭、简略、集中登记，将相应扣分。与实习内容无关

的日记不计入数量。集中录入日志者直接评为不合格。

（三）10 份以上实习律师卷宗。内容为实习人员参加主要

实务训练项目形成的全部工作文书、操作记录、训练心得以及

指导律师的点评意见等。并在如法网上进行辅助案件登记。凡

未使用实习卷宗的，一律评为不合格。

（四）在如法网上填写或完善《实习鉴定书》和《实习登

记申请》，打印并按要求请指导老师签字，加盖律所公章。

（五）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六）《实习人员集中培训结业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

（七）实习指导律师出具的考评意见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查看如法网上实习日记及实习个人总结和实习登记信息

等资料由实习考核委指导人员平均分配查阅，并在面试结束后 3

日内由出具报告，报请李革华主任审定后于 8 月 4 日 12:00 前

提交秘书处。秘书处设情况要求各实习期满人员于 8 月 5 日

12:00 前进行整改，提交整改报告。整改不过关的，视情况延长

实习期等。整改情况由秘书处汇总报告李革华主任，李革华主

任在收到整改情况报告后 8 月 6 日 12:00 前向秘书处出具已由

李革华主任审核通过的本次实习考核情况结论报告书。秘书处

在收到实习考核情况结论报告书后 8 月 6 日 17:00 前在如法网

上完成审批并向省律协报备工作。

2.考核合格以上人员名单 8 月 6 日在市律协微信公众号上

公示。

3.考核评定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，优秀比例原

则上不得超过 10%。凡评为优秀的，由市律协给予通报表彰并颁

发奖励证书及奖金，各实习单位也应当给予一定物质奖励。不

合格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 10%。

4.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习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：（1）培训

考核、实物训练考核、抽查考核或面试考核任一环节不合格的；

（2）无故缺席面试考核或因违反面试考核纪律被取消面试的；

（3）实习期间及考核结果公示期间，存在异议或投诉并被查证



属实的；（4）《娄底市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规定的其他否决性情况的。

5.实习考核不合格的，实习委有权决定延长实习人员的实

习期限 6 个月或 12 个月，自考核结束次日起算，实习人员经延

长实习期限仍不合格的，可再重新实习一次。重新实习期满仍

未合格的，2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习。

6.已经实习期满或即将实习期满，不在本次考核名单内，

要求参加实习考核的，请在 7 月 28 日 17:30 前与实习考核委联

系。

7.实习人员经实习考核合格的，应当在 1 年内向司法行政

机关申请律师执业。超过 1 年未申请律师执业的，应当重新申

请实习。

8.在实习工作中指导管理有力、成绩特别突出的，可评为

优秀实习指导单位和优秀实习指导律师，由市律协给予通报表

彰并颁发奖牌或奖励证书。对于优秀实习指导律师，各实习单

位应当给予一定物质奖励。优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5%，获奖前

提为所指导实习人员考核为优秀。

9.考核安排如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邱珊、郭丁实 联系电话：0738-8235787

娄底市律师协会

2020 年 7 月 15 日


